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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809 室  
毛孟靜議員  
 
 
毛議員：  
 

2016 年 12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來信 (附件 )，要求立法會主席
批准你在 2016 年 12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
第 16(2)條動議下述休會待續議案：  
 

“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：行政機關
司法覆核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影響。”。 
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規定，主席如信納休會待續的
目的，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的

問題，可准許在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上兩事項之間動議該議案。 
 
 主席認為你在信中提出的理據未能令他信納辯論有關

的事宜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所指，對公眾而言有迫切
重要性。因此，主席不批准你的要求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(衛碧瑤代行 ) 

 
2016 年 12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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